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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在以前，我們沒有一個特定的個案工作模式，在加入優點個案管理之

後，優點個案的六項原則，使我在與個案工作過程中，得到了新的工作方式

以及用不同的角度去看待被害人，發掘、尋找加害人的優點，並採取正面態

度鼓勵她們。 

 

貳貳貳貳、、、、    案例簡介案例簡介案例簡介案例簡介 
一、 個案來源：親自前來。 

二、 開案日期：92 年 9 月 15 日。 

三、 實施優點模式日期：92 年 10 月 15 日。 

四、 案由及個案簡介： 

（一）案由：案主因與男同事說話，遭案夫拿凳子毆打頭部，案夫欲傷害男同事，

案主拿酒瓶割傷手臂。 

（二）家系圖： 

 

             

 

 

 

        

 

 

 

 

  

1.案主與案父：案主受暴之後案父要案主回桃園案父家，後因案婆婆生病需要人

照顧，故案主留下來。案夫後來支持案主回新竹工作，也表示希

望案主可以離開受暴環境，除了情緒支持外，還提供案主經濟所

需。 

 

2.案主與朋友：案主朋友除了協助及陪同案主至中心求助之外，案主在庇護中心

修養時，朋友還協助案主在新竹找安身之處。之後案主至新竹住

時，朋友也照顧其生活起居（當時案主手受傷未復原）。 

 

3.案主與公司老闆：案主婚後離職，後來再回去找原來公司老闆 老闆表示願意

再讓案主回來工作，而且考慮案主手部受傷的情況下，還安

排案主一些比較不必用到手而且較輕鬆的工作。 

 

4.案主與防治中心：案主從第一次至中心求助以及實施優點模式之後，緊密與社

工員保持聯繫，讓社工員知道案主近況，不管遇到高興或難

過的事情都會與社工員分享。       

      

 

防治中心 

公司老闆 

朋友 

員警 

案父 

26 歲 

小二 5 歲 2 歲 



  

（三）家庭成員狀況： 

1. 案夫：28 歲，無工作，吸毒，甚少待在家中。 

2. 案公婆：對案主很好，相當護衛案主，案主也很孝順公婆。 

3. 案子女：年紀相當小，但很乖。 

4. 案主：26 歲，結婚前擔任作業員的工作，但婚後即離職。 

           

（四）工作環境：社工員為進入案主作業環境，僅在公司之會客室與案主面談，

但案主相當開心的介紹社工員給同事認識。 

 

（五）經濟狀況：案主夫妻均無工作，由案公婆經濟協助案主及其三名子女。 

           

（六）受暴史：案夫婚前即有吸毒行為，但那時並無受暴情形。案主在十八歲時

堅持嫁給案夫，案娘家親友均反對。案夫吸食毒品之惡習，並未

因結婚而戒斷，反而變本加厲，案夫吸毒後時常昏昏沈沈就會毆

打案主，跟案主一言不和，或有事情不順心也會打案主，案主為

了維持美滿婚姻的假象，從未驗傷、報警及向家人訴苦。 

 

           案夫婚後五年即離開家裡到朋友家去住，但吸毒返家後，摔

壞家裡東西，摔案主手機，看見案主跟別的男人講話，就拿酒瓶

砸人，案主氣不過，也拿刀割傷自己。 

 

參參參參、、、、    案案案案情分析情分析情分析情分析（（（（優點個案管理模式介入前優點個案管理模式介入前優點個案管理模式介入前優點個案管理模式介入前）））） 
一、 暴力循環：案夫婚前即有吸毒行為，案主仍執意嫁給案夫， 婚後案夫暴

力行為不斷，但案主默默忍受七年。 

二、 經濟狀況：案主原本有工作，但婚後離職，沒有收入，全靠案公婆及案父

接濟。 

三、 子女問題：案子女年紀太小需要人照顧，案主想離開案家工作，但又捨不

得案子女。 

 

肆肆肆肆、、、、    處遇過程處遇過程處遇過程處遇過程 
一、 92.09.15 接獲通報後，電話訪談。 

1. 社工員多次撥打案主手機，均顯示關機狀態，後撥打案主父親之手機，

才尋到案主蹤跡。 

2. 案主仍住在家中，案主表示案夫有吸食毒品之惡習，時常昏昏沈沈就

會毆打案主，案主表示手機便是這次案夫吸毒後施暴，摔落地面摔壞

的。案主表示案夫並不住在家中，只是會偶而回來，案主其實這次已

經下定決心要離開這個家，但因案婆婆生病，行動不便，案主自願留

下照顧案婆婆，但近期之內會離開，回桃園找工作。  

3. 支持案主走出家庭，去實現自己所做之決定，並以三個小孩為努力之

原動力，去找工作來養活自己及兒女。  

雖然案主確信案夫不會至案娘家騷擾，但仍提醒案主仍須注意自己的

安全，不要輕忽。  

 

 

 



  

二、93.10.1 案主由朋友陪同親自中心求助。 

1.案主在照顧婆婆期間，案夫再度返家，在路口便利商店附近，見到案主

與男性有人交談，於是不由分說，拿起酒瓶砸向友人，案主也遭案夫施

暴，而後案主氣不過也拿起刀子割傷自己手臂，案夫才罷手。 

                  2.案主已至醫院驗傷及包紮，但因手臂割及韌帶，傷勢較為嚴重。 

                  3.社工員關懷其傷勢，與其會談，協助案主至少年隊報案並申請保護令之

後，安置案主使其安心修養。  

           

三、92.10.7 協助案主申請本府緊急生活扶助以及房屋租屋津貼。 

1. 案主在庇護中心修養期間，決定回新竹租屋及工作，並由朋友陪同尋

找房子。 

2. 因案主沒有經濟能力，故社工員協助其申請本府緊急生活扶助以及房

屋租屋津貼，暫解案主燃眉之急。。 

 

四、 運用優點個案管理模式處理經過摘要： 

（一）篩選個案之標準： 

1.案主有強烈意願改變以及積極之行動力。 

2.案主有案公婆協助照顧案子女，以及案父支持。 

（二）處遇目標： 

1.協助案主獨立目標，脫離受暴環境。 

2.鼓勵案主重新找回自己，確定未來生活規劃。 

（三）處遇取向與策略： 

1.鼓勵案主，案主是有能力學習、成長與改變，對於案主的決定採取正

向態度。 

      案主在面對保護令申請失敗時，覺得很不公平，為什麼她都已經

傷得那麼重了，法官還不能將保護令判給她，覺得心灰意冷。 

社工員鼓勵案主，詢問案主接下來的規劃，案主不想上訴，要等

離婚官司開庭，朋友陪她出去逛街、散心，案主也體悟到這個世界有

很多不公平的地方，但是有這麼多人幫她，她不能再讓心情灰暗下去。 

接下來的離婚官司也敗訴，案主已經將其看得雲淡風清，只要自

己能過得好，一切都不重要了。 

 

2.看案主的優點，以及肯定案主的優點。 

      案主在庇護中心時，雖然手受傷，但是仍積極找房子以及與公司

老闆聯絡，案主積極的行動力讓社工員感覺這是案主優點，並鼓勵案

主這項優點可以善加運用。 

 

3.發掘案主非正式資源，鼓勵案主積極參與。 

    鼓勵案主雖然案主的父親當初反對案主的婚姻，但畢竟是親生女

兒，案主現在有困難，案父挺身協助，案主可以善用這項資源，並與

案父重新建立關係。 

而朋友及公司同事，鼓勵案主多參與他們的活動，多些社交活動，

除了可以使雙方關係緊密之外，也會讓案主看到外面不同的世界，人

也會更開朗。 



  

4.案主是關係的指導者，跟隨案主處理事情的腳步，並適時提供協助。 

      案主在保護令及離婚官司敗訴時，社工員提供可再上訴之資訊，

案主表示已經不想再和案夫纏訟下去，社工員也表示案主想要怎麼進

行，社工員會在旁協助，案主若有任何需要及想法，社工員一定會幫

忙。 

 

（四） 處遇過程與內容 

服務日期 服務方式 執行進度 工作目標 使用優點原則 

92.10.15 電話 一般會談 

優點評量 

1.瞭解案主未

來規劃。 

2.介紹優點個

管模式。 

此關係被視為基本且必要的。 

1.介紹優點管理模式，瞭解其

參與意願。 

2.說明此方案會積極與案主

聯繫，並可以支持案主的自

信。 

92.11.26 電話 一般會談 

優點評量 

1.關懷案主租

屋情況。 

2.瞭解案主手

部復原情形。 

個人有能力去學習、成長、改

變。 

強調案主成長改變的能力和

潛力。 

93.1.13 電話 一般會談 關懷案主近來

情形。 

焦點在於案主個人的優點而

不是病理。 

案主積極租屋且有規劃的找

工作，此為案主最大優勢。 

93.2.19 電話 一般會談 

優點評量 

評估施測

（第 1 次） 

1.關懷案主近

來生活情況。 

2.關心案主與

小孩互動情

形。 

3.問卷施測。 

（第一次） 

案主是助人關係中的指導者。 

案主有權利決定自己要什麼

及做什麼。 

透過問卷施測，大致瞭解案主

的憂鬱程度及為何事困擾。 

93.3.10 機構會談 一般會談 

優點評量 

1.提供案主緊

急生活扶助及

房屋租屋津貼

補助。 

2.填寫優點評

量。 

焦點在於案主個人的優點而

不是病理。 

提供經濟援助與案主，助案主

緊急經濟所需。 

93.4.20 電話 一般會談 

優點評量 

評估施測

（第 2 次） 

1.關懷案主近

來生活情況。 

2.關心案主與

小孩互動情

形。 

3.問卷施測。 

（第二次） 

社區是一個資源的綠洲。 

瞭解案主身邊幫助她的家

人、朋友，父親協助其經濟，

朋友支持案主日常生活，公

司、朋友協助案主工作時的困

境。 

問卷施測第二次，案主憂鬱程

度等，均有明顯降低。 

93.5.27 外展 一般會談 1.關懷案主近 外展是較佳的處遇方法。 



  

來生活情況。 

2.關心案主工

作情形。 

透過外展方式，知道案主日常

生活情形，參與案主在外活

動，增進社工員對案主的瞭

解，進而協助。 

93.6.21 電話 一般會談 1.關懷案主近

來生活情況。 

2.關心案主工

作情形。 

個人有能力去學習、成長、改

變。案主從一個沒有資源及自

信的人，整個改變得令人亮

眼，一路走來，案主靠著自己

的學習、成長而改變了原本每

天以淚洗面的日子。 

93.07.26 外展 結案訪談 1.關懷案主近

來狀況。 

2.瞭解案主對

於優點個案模

式的想法與是

否有協助之

處。 

外展是較佳的處遇方法。 

透過去案主公司會談，瞭解案

主工作場所周邊資源，也瞭解

案主在同儕團體中，得到多少

協助。 

 

 五、優點個案管理模式介入後案主的改變情形： 

（一）脫離受暴環境：案主親至中心求助之後，由社工員安排至庇護中心

修養，在修養期間，優點個案管理模式介入，案主決

定離開家庭，在新竹工作，並在新竹租屋，離開受暴

環境。 

（二）支持系統啟動：案件發生之後案主瞭解並運用身邊幫助她的人，父親

協助其經濟，朋友支持案主日常生活，公司、朋友協

助案主工作時的困境。 

（三）自我能量提升：案主對於自己的未來擬訂計畫，且一步步的去實行。

對於保護令不核發，案主感到傷心難過，在此期間，

社工員一直與其聯絡、優點轟炸後，到了傷害告訴被

撤銷，從評估量表憂鬱程度明顯降低以及案主跟社工

員陳述離婚訴訟失敗語氣和緩可看出，案主對於挫

折，會以較光明面的角度來看待。 

（四）個人計畫達成：案主保護令未核發、傷害也告不成，但案公婆確實有

能力照顧三名子女，自己目前工作順利，日常生活、

休閒運動都可以召著自己想望走，案主希望自己的未

來可以安心過日子，有她自己的世界，能平安且順利。 

 

 六、社工員運用優點個案管理模式的改變情形 

（一）此關係被視為基本且必要的。 

因為案主在新竹工作，故社工員與案主之工作方式，以電話訪談為

多。社工員先將希望花田寄給案主，請案主收到之後，再回電給社工員，

雙方一起討論。 

    案主用希望花田檢視自己的過去，社工員以平等的態度與看法與案

主討論及檢視過去。 



  

（二）個人有能力去學習、成長、改變。 

在案夫砍傷案主及其同事時，案主對這個婚姻已全然灰心，積極的

找到我們，尋求協助。而案主並未被動的只依賴我們，反而定下自己的

目標，且一步一步邁進，第一次失敗，案主灰心，但第二次失敗時，案

主足以有勇氣面對。 

社工員看到案主積極的成長與當初完全不同的姿態會面時，感覺到

其實一個受暴婦女如果願意去改變自己，成長的力量是讓人驚奇的。 

 

（三）案主是助人關係中的指導者。 

案主想要爭取孩子的監護權，但後來離開在外租屋、工作之後，考

慮了經濟現實面，案主忍痛放棄，為了不想孩子跟著她受苦，案主對於

自己的未來有了許多美好的規劃。 

社工員常常會不自覺的想要指導案主，該怎麼做，其實這是案主自

己的人生，社工員以陪伴以及分享的方式也可以協助案主。 

 

（四）社區是一個資源的綠洲。 

社工員運用連結技巧，與案主一起探索非正式資源，也使社工員看

到，非正式資源才是案主平時使用到的資源，正師資源僅能一時的幫

助，而且不是萬靈丹。 

       

七、 結論 

        許多受暴婦女，其實在離婚或離開之後，都希望可以帶著孩子，即

使經濟狀況不允許..等因素，也不願讓孩子離開自己的身邊。 

 

案主在經過生活歷練以及反覆思考後，忍痛捨棄了這個想望。雖然

與案主當初個人計畫不符，社工員運用優點模式與案主工作一年以來，

案主可以看見自己的能力到何處以及改變自己讓自己更好，讓社工員感

到非常高興。 

 

此一年工作中，每個月的督導訓練，讓社工員對案主更有方向去協

助案主，運到瓶頸時，也獲得各方的分享，讓社工員也一起學習、一起

成長。 

 

 

 

 

 

 

 

 

 

 

 
 


